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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上午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蕉坑路 168 号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葵生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

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9 年 1 月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陈葵生先生、陈明生先生、林世福

先生、陈冠宇先生、陈友梅先生、陈达先生六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同意提名王艳艳女士、陆辉先生、罗希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公司股东大会采

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时，应当分开进行表决。上述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王艳艳女士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陆辉先生、罗希先生目前暂

未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



案及培训工作指引》（上证发[2016]48号）的规定，陆辉先生、罗希先生已作出

书面承诺，将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按照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在其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可直接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当选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进行换届选举之日起计算。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

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并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

所有相关手续。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修订本）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后生效施行，现行的《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

本）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9年1月11日下午14：00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

蕉坑路16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

用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



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以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2日 

  



    附件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葵生，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陈葵生先生曾任福州远洋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曾荣获首届福州市晋安区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国塑料家

居用品行业贡献奖。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茶花

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茶花现代家居用品(滁州)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中国塑料家居

用品行业诚信联盟理事会副主席。 

陈葵生先生系陈明生先生之弟，系林世福先生之配偶的弟弟，系陈冠宇先生

的叔叔，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葵生先生现持有公司

股份 35,894,31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4.96%，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

人之一。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陈葵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陈葵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陈明生，男，195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陈明生先生曾任福州远洋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

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事，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兼任福州市晋安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州市塑料同业协会副会长。 

陈明生先生系陈葵生先生之兄，系林世福先生之配偶的哥哥，系陈冠宇先生

的叔叔，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明生先生现持有公司

股份 32,310,82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3.46%，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

人之一。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陈明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陈明生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林世福，男，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高中学历。林世福先生曾任福州远洋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茶花家居



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事，福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 

林世福先生系陈明生先生的妹夫、陈葵生先生的姐夫，系陈冠宇先生的姑父，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林世福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16,155,41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73%，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一。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

林世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林世福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陈冠宇，男，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陈冠宇先生曾任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大宗采购负责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连江)有限公司董事，福

州世纪远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陈冠宇先生系陈明生先生、陈葵生先生的侄子，系林世福先生的配偶的外甥，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无关联关系。陈冠宇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67,846,789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8.27%，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之

一。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陈冠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陈冠宇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陈友梅，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陈友梅先生曾任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福

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兼任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欣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友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友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陈友梅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6、陈达，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管

理学博士。陈达先生曾任福建茶花家居塑料用品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兰馨亚洲投

资集团董事总经理，重庆特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前海浩方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广州薇美姿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兰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理，茶花

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陈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达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 

 

附件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王艳艳，女，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

博士研究生学历，美国休斯顿大学博士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莱斯

大学访问学者，注册会计师。王艳艳女士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财务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其所获荣誉主要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财政部“会计领军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王艳艳女士曾兼任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兼任宝盈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松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艳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

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王艳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王艳艳女士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2、陆辉，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陆辉先生曾任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投

资研究中心主任，新纳资本有限公司（新加坡）合伙人，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陆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陆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陆辉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3、罗希，男，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罗

希先生曾任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北京网罗天下生活科

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现任杭州尚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温州市

拉博电器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团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热店场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音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淳安老地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淳安品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淳安赢

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淳安氚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淳安

溯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监事，杭州硕化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热

店场投资有限公司（原名为“杭州九言投资有限公司”，2017年 12 月变更名称

为“杭州热店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杭州镇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罗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以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罗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罗希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